附件4         

龙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核定名单
	序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申报区域
	区级已核定的保护
单位名称
	核定后的保护单位
	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是否存在

隶属关系（是/不是）

（传统技艺、传统美术及传统医药类必填）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∶项目类别、项目名称、申报地区应按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区级名录项目类别、名称和申报地区填写。
